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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关于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

行公司债券并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反馈意见 

20240315G0101 
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申万宏源

证券有限公司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对国都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上市的

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反馈意见： 

一、根据募集说明书，本次申报公开发行 60 亿元公司债券,

拟将 30 亿元用于偿还到期债务，30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;同

时申报公开发行 30 亿元次级公司债券，拟将 15亿元用于偿还到

期债务，15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请发行人结合业务发展披

露拟补充流动资金的业务板块并说明本次申报规模和用途的合

理性。 

请主承销商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二、根据申报材料，2023 年 4 月北京证监局对发行人出具了

《关于对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限制业务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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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，在 2023 年 4 月 12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1

日期间，暂停国都证券与股票发行相关的保荐、承销业务，公司

债券承销业务，资产证券化业务，非上市公众公司推荐业务。请

发行人补充披露： 

1.前述事项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； 

2.前述事项目前整改进展、是否已完成整改验收。 

请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并对前述事

项是否对本次债券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进行核查，发表明确核查

意见。 

三、本次申报材料中财务数据即将过期，请发行人依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

申请文件及编制》要求，提交 2023 年年度报告并对申报材料进

行更新，并结合最新净利润说明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和对发行人偿

债能力的影响。 

请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一并对申报文件进行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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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回复

意见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于到期日前向本所提交延期回复的申

请并说明理由，回复延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30 个工作日。未在

上述期限内回复且未申请延期回复，或者在延期回复期限内仍未

回复的，本所将中止审核。 

反馈回复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的，请以楷体加粗标明。 

 

审核员姓名及电话：江女士  021-68602037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四年四月一日 

 

 


